
附件1
重庆文理学院2023－2024年度优秀教师
优秀教育工作者推荐名额分配表
	序号
	[bookmark: _GoBack]单位
	推荐
名额

	1
	党政办公室
	2

	2
	纪检监察室
	1

	3
	党委组织部（党校）
	1

	4
	党委宣传部（党委网络工作部）
	1

	5
	党委统战部
	0

	6
	教务处
	2

	7
	学生工作处（学生处）
	1

	8
	党委教师工作部（人事处）
	1

	9
	发展规划与评估处
	1

	10
	科学技术处
	1

	11
	社会科学处（期刊社）
	1

	12
	研究生处
	1

	13
	招生就业处
	1

	14
	审计处
	1

	15
	国际合作与交流处
	1

	16
	计划财务处
	1

	17
	国有资产管理处
	1

	18
	基建后勤处
	3

	19
	离退休工作处
	1

	20
	党委保卫部（党委武装部、安全管理处）
	1

	21
	星湖校区管委会
	0

	22
	文化传播与设计学院/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
	8

	23
	数学与人工智能学院
	6

	24
	外国语学院/国际教育学院
	7

	25
	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
	4

	26
	体育学院
	4

	27
	智慧农业学院/特色植物研究院
	4

	28
	马克思主义学院
	4

	29
	电子信息工程学院
	3

	30
	电气工程学院
	2

	31
	师范学院（职业技术师范学院）
	8

	32
	经济管理学院
	6

	33
	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/新材料技术研究院
	5

	34
	智能制造工程学院/汽车工程学院
	4

	35
	药学院/创新靶向药物国际研究院
	3

	36
	城市建设工程学院
	3

	37
	继续教育学院（培训学院）
	1

	38
	工程训练中心/创新创业学院
	1

	39
	乡村振兴学院（重庆乡村振兴研究院、校地合作促进中心）
	0

	40
	图书馆（档案馆）
	3

	41
	信息技术中心
	1

	42
	工会
	0

	43
	团委
	1

	      合计
	101


注：1.表彰人数为各单位职工人数的7%；
2.个别单位根据两次或三次比例系数累计分配名额；
3.马克思主义学院负责评选思政课程优秀教师2名和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优秀教师1名；教务处负责评选课程思政优秀教师5名和实践思政优秀教师1名；宣传部负责评选环境思政和网络思政优秀教师各1名；党委学生工作部（学生处）负责评先社区思政优秀教师1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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